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
低 合 金 结 构 钢
Low Alloy Structural Steels

GB 1591一88

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批准

1988-06-11批准 1989-07-01实施

539



1 主肠内容与适用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表 、所列牌号低合金结构钢的技术条件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结构和〔程用钢板、钢带、型钢和棒

钢。对其化学成分所作的规定也适用于钢锭‘包括连铸坏、、

钢坯及其制.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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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金属低温夏比冲d试验方法

钢板和带钢验收、包装、标志及质址汪明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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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型钢验收、包装、标志及质喻1正明书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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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引用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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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的化学分析用试样取样法及成品化李成分

允许偏差

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

钢材力学及工艺性能试验取样规定

金属位伸试验方法

  金属拉伸试验法

金属弯曲试验方法

3 尺寸、外形、，t及允许伯理

    钢材的尺寸、外形、重坡及允许偏差应符介相应标准的

规定。

4 技术耍求

  4.1 牌号和化华成分

  4.1.1 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(熔炼分析〕应符合表1的

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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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.1.2 各牌号的钢，允许加人帆、泥、钱等徽最合金元素。

  41.3 钢中铬、镍、铜的残余含盆应各不人于。.30%。

如供方能保证，可不作分析。

  4.1.4 钢材和钢坯(包括连铸坯)的化学成分的允许偏差

应符合GB222的规定

  4.2 冶炼方法
    钢应由氧气转炉。平护或电炉冶炼。除非需方有特殊要

求，冶炼方法一般由供方选择。

  4.5 交货状态
    钢材一般以热轧状态交货。根据需方要求，经供需双丈

协议，也可按热处理状态交货。

  4.4 力学性能

  4.4.1 钢材的拉伸、冷弯和冲击试验应符合友2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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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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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.4.2 进行拉伸和冷今试验时。钢板和钢带应取横向试

样，伸长串允许比表2降低I}, (绝对值).型钢应取纵向试样。

  4.4.3 根据需方要求，井在合同中注明，钢材应进行200C
夏比〔V型缺f7)冲击试验，冲击功应符合表2规定。

  4.4.4 根据需方要求。并经双方协议，钢材可进行0.认

一200C或一400C夏比(V型缺fl)冲击试验，纵向试样冲击
功应不小于27J,当进行一200C或一400C冲击试验时，钢中

硫、确含a应名不大1'0.035 "/o,井应为细晶粒钢。如用铝

细化品柱，则钢中全铝( Alt )含量应不小于0.020%,或

酸浓铝(Als)不小F0.015%

  4.4.5 夏比‘V型缺口)冲击试验，按一组三个试样算术

平均值计算 允IT其中一个试样单值低于规定值，但不得低

于规定值的7oy,
  4.4.6 钢材厚度大于或等f 12.m或直径大于或等十16

mm做冲击id鉴时，应采取10mm x lomm x 55mm试样，

幽材厚度为6mm至小干12m- 或直径为12m-至小于16

mm随冲击Id验时，1Y采用5mmx 10MMx55mm小尺寸试

样。冲击试样可保留一个轧制面。其试验结果应不小干规定

值的50%e
  4.4.7  15MnTi,14MnVTiRE,15MnVN钢的力学性能

是指热处理状态的，若按热轧状态交货，则试样应经热处

理，并在质魔证明书中注明热处理制度。

  4.4.8 表2所列规格以外钢材的性能，由供需双方协商

确定

  4.4.9 经供需双方协议，1611 n钢(包括16MnRE)可供
  应比友2规定的屈服点、抗拉强度各降低20N/mm 的钢

  材。

    4.4.10 对于厚度不大于4 mm的热连轧钢板，弯曲试脸

  的弯心直径d二3a,试验结果合格亦可交货。

  4.5 表面质量
      钢材的表面质量应符合有关标谁的规定

表 3

序 号 怜骏项 日 华 取令不方法 试 验 方 法

(位护K 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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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检验规则

  6.1 钢材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检查和验收。

  6.2 钢材应成批脸收，侮批由同 牌号、同一炉罐s.卜、

一品种、同一尺寸、同一热处理制度(指热处理状态供应)

的钢材组成。每批重量不得大于60吨。

    公称容量不大于30吨的炼钢炉冶炼的钢或连铸坯轧成的

钢材，允许由同一牌号、同一冶炼方法，不同炉峨号组成混

合批。但每批不得多千6个护峨号。各护幼号含碳量之差不

得大于0.02Y，含锰量之差不得大于。.15%0

  6.3铜材的夏比(V型缺口)冲击试脸结果不符合规定时

应从同一批钢材上再取一组三个试样进行试验，前后六个试
样的平均值不得低于规定值。允许其中两个试样小于规定

值，但小于规定值70Y的试样只允许一个。

  6.4 钢材的其他检验项目的复绘和脸收规则应符合GB

247和GB21oi的规定

7 包装、偏志及质组证明书

    钢材的包装、标志及质量证明书应符合O B247或GB
2101的规定。

5 试牲方法

  5.1 侮批钢材的抢验项目，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和试验方

法应符合表3的规定。

  5.2 直径或厚度大于20-m钢材弯曲试验时，试样经单面

刨削使厚度达到20 m m,弯心直径按表2规定。进行试验

时，未加工面应在外面。如试样未经刨削，弯心直径应比表

2所列教值增加1个试样厚度。

    附加说明

    本标准由冶金工业部情报标准研究总所提出。

    本标准由鞍山钢铁公司、冶金工业部情报标准研究总所

负责起草。

    本标堆主要起草人:郭复青、王家启。

    本标准水平等级标记为G B i 56 i-661

542


